101.4.15   8-2牙醫門診醫療服務花東審查分會會議紀錄，相關內容皆以健保局公告為準。


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

花東分區審查執行會第八屆第二次會議紀錄
時間：一百零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午十一點                   

地點：東霸王餐廳 (台東市中興路一段216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席：許堂錫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盧倩雯 執行秘書

出席：余正雄醫師、高岱伶醫師、鄭超仁醫師、葉以嵩醫師、柯天來醫師

      李鴻綱醫師、許正德醫師、陳孜鳴醫師、吳慶昇醫師  
列席：總額副主委：廖文雄醫師

      執行長：陳境治醫師

      審查醫師：吳宏達醫師、徐正隆醫師、蕭正光醫師、許文祥醫師

                楊  平醫師、楊  揮醫師、邱明正醫師
      工作組代表：黃博政醫師

      特照組代表：吳慶昇醫師

公假：林隆益醫師

請假：林鎰麟醫師、郭明宗醫師、洪許琰醫師、林景澤醫師、何正義醫師

吳安世醫師

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：出席 10人，列席 10 人，超過半數會議開始。 

1、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：

8-1牙醫門診醫療服務花東分區審查執行會，提案一、組織章程修正案第四款，全聯會工作組建議恢復原條文

二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：

決  議：通過
三、主席報告：

  1.上次會議辦理情形

    ＊有關新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“符合加強感染控制之牙科門診診
察費”之作業程序釋疑案。

  ---已發函 （101）牙審會（花東分區）錫字第019號

 ＊專業輔導單案件編號10101

  ---已輔導並簽署專業輔導意見發函 （101）東牙醫錫字第032號回覆

東區業務組

  ---東區業務組醫管科已配合行文萬榮西林等村里辦公室及學校加強宣
導

  --- 已請西林醫療站醫師配合調整看診時段

2. 第八屆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六分會幹部訓練進階課程

    時間：04月29日（星期日）舉行8時30分至17時00分
    地點：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
（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4號  國際會議中心3F）

    參加人員：主任委員  許堂錫醫師    副主任委員  余正雄醫師
               執行長    陳境治醫師    副執行長    高岱伶醫師
               審  召    吳宏達醫師    副審召      蕭正光醫師
               資訊組組長 林隆益醫師   財務組組長   柯天來醫師
               醫管組組長 林鎰麟醫師   醫審組組長   許正德醫師
               秘書組組長 郭明宗醫師
     支付委員會代表   徐正隆醫師
               資訊/企劃室代表  鄭超仁醫師
3.本會6-12月各組、各室、各會參與全聯會會議時間，請查照。

	會　議
	時間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
	支委會
	14:00
	
	
	8/21
	
	
	11/20
	12/4

臨時

	委員會
	10:00
	
	7/22
	
	
	10/21
	
	

	工作組

(*擴大)
	12:50
	6/13

*6/27
	7/11

*7/25
	8/8

*8/22
	9/12

*9/26
	10/17

*10/31
	11/14

*11/28
	12/12

*12/26

	企劃室

資訊室
	11:00
	6/27
	7/25
	8/22
	9/26
	10/31
	11/28
	12/26

	醫管室
	11:00
	6/13
	
	8/8
	
	10/17
	
	12/12

	醫審室
	10:00
	
	7/11
	
	9/12
	
	11/14
	

	秘書室
	11:00
	
	
	
	
	
	11/14
	12/12

	醫缺小組
	10:30
	6/27
	7/25
	8/22
	9/26
	10/31
	11/28
	12/26

	特照小組
	11:30
	6/27
	7/25
	8/22
	9/26
	10/31
	11/28
	12/26


4.函轉型政院主計處函，為辦理100年工商及服務普查敬請所屬會員醫師
配合政府政策。本普查訂於101年4月15日至6月30日實施，診所因從事醫療服務保健業，爰列入普查對象範圍；另普查所獲資料將彙整為統計資訊，供為相關政策參考，個別資料絕對保密。相關資訊已刊登於本會網站網址如下：http：//www.cda.org.tw/cda/news_detail.jsp?nid=939

請會員醫師詳加注意。
四、各組報告：略
五、 討論提案：

006提案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許主委堂錫 

   案由：提名蕭正光醫師擔任副審查醫師召集人，請討論。

   說明 : 一、 審召吳宏達醫師任期至101年12月31日

          二、請蕭正光醫師參加4月29日幹部訓練進階課程

          三、請蕭正光醫師自七月起參與全聯會醫審室會議

   決議：按說明段辦理。
007提案二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許主委堂錫 

   案由：有關申請支付標準表跨表資格認定，本會意見,提請討論  

   說明 : 一、依據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請辦單
              文號：1010317


   決議：➀本會繼續研議

         ➁請花東兩縣公會宣導此項資訊，並詢問兩公會會員醫師是否有

           需求。
008提案三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許主委堂錫 

   案由：有關建議增列支付標準表「乳牙複雜性拔牙」項目，本會須填
         列申請書及相關表格。提請討論。
  說明 : 須填列1.新增診療項目申請表，2.作業流程成本表，3.須使用

         藥品、特材資料，4.人員設備資料等表格。

  決議：➀行文全聯會，請求提供92013C,92014C,92055C之1.新增診療

項目申請表，2.作業流程成本表，3.須使用藥品、特材資料，

4.人員設備資料。以為參考。

        ➁由執行長陳境治醫師、審查醫師代表許文祥醫師持續追蹤與負責。 

009提案四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許主委堂錫 

案由：有關100年第四季牙醫門診總額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3.7「5歲

      以下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人數比率」，本區低於監測值下限，應

      加強輔導提出對策，以提升醫療品質，提請討論。

 說明 : 監測值下限33.8% 本分區為31%

 決議：➀建請全聯會與健保局、國健局研議5歲以下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與一般診療可同診次處置，申報，不致刪除診察費。

       ➁請花東兩公會加強宣導服務，以提升醫療品質。
010提案五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許主委堂錫 

   案由：針對4月29日幹部訓練進階課程中須以下列5項主題提出具體

         可行之建議，提請討論。

   說明：(1) 「各分會相關管控辦法不能壓抑正常的醫療點數申報」

 (2)「各分會抽審或輔導辦法對申報金額較高院所不應採強烈行  

     政干預，尤需考慮民眾就醫可近性之公平，不可犧牲民眾 

     就醫權益。」

 (3) 「論人計酬試辦計畫的可行性及那些地方適合率先試辦」

 (4) 「什麼方案可讓醫師願意進入醫療資源不足區」

             (醫療資源不足 : 該區人口數小於60000以下的鄉鎮且其  

             醫師人口比小於1:4500) 

(5)「如何確保資通安全」

    決議：(1) 東區已完全回歸以支付標準表及審查注意事項為審查標準。

  (2) 東區101年抽審原則已放寬，對申報金額較高院所亦無採強烈行政干預。

  (3) 論人計酬支付制度恐嚴重影響牙醫醫療品質，東區反對論人計酬試辦計畫。

  (4) 建請研究(i)放寬執業登記規定，允許醫師赴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開設分診所

               (ii)協調設立醫療資源不足區牙醫公費生制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iii) 由醫缺專款經費補助醫院以認養醫療資源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足區之執業點或醫療站。

                 之可行性。

           (5)光碟等相關資訊由資訊組長與主委負責保管，非經委員會
               正式決議不得進行資料分析與發佈。

011提案六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許主委堂錫 

案由：有關「101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
      方案」牙醫師至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巡迴服務計畫之醫療費用
      申報事宜，重申相關規定，請  查照。
 說明：  1.請會員醫師注意相關規定，並按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2.依醫療費用申報支付原則規定：每一診次執行照片三張（附
           日期、服務醫師、地點、施行狀況且照片內容與申報時所勾
           選之服務項目相符）如有不符合照片規定者，則核減該診次
           論次費用。
  決議：按說明段辦理；照片需符合3×5規格。

臨時動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012提案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許委員正德 

   案由：台東縣牙醫師公會協辦「101年全國醫藥法律盃桌球錦標賽」，

         誠摯邀請  花東兩縣會員醫師共襄盛舉並踴躍組隊報名參加，

         詳如說明段，請  查照。
    決議：詳細活動規則及報名表，請洽 台東縣牙醫師公會089-346839

會議連署人：余正雄醫師、陳孜鳴醫師
下次會議時間：101年  6 月10日(花蓮)
          合併舉行全聯會會務協調會(六分會業務溝通研討會)

